关于准予代理记账行政许可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9年财政部令第98号）的有关规定，我局对赣榆区内近期准予代理记账行政许可的代理记账机构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办公地址
	代理记账机构法定代表人
	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

	1
	连云港全汇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金陵路304号D区123
	李道英
	刁非


如认为上述公示内容存在虚假情况，请向我局举报。举报联系方式：
　　电 话：0518-86293330
　　通信地址：赣榆区青口镇黄海路297号赣榆区财政局会计科
　　邮 编：222100
　　
连云港市赣榆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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